
关于转发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

展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金砖国家工业创

新大赛的通知》（工信厅外函〔2021〕44 号）转发你单位。请

加强组织动员，营造浓厚氛围，支持相关教师和学生积极参

赛，展现我院良好风貌。 

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金砖国家工业创

新大赛的通知 

教务处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

 


